


1.项目概况

上海泰儿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 600万元，租赁上海市嘉定区兴贤路 1180号 7

幢 2层 211、213、215、217、219、221、228室的闲置厂房，建筑面积共 1241.65m2，

建设“本项目”，主要从事重组腺相关病毒载体的研发，项目建成后预计预计每年研发

重组腺相关病毒载体 280批次。

2.建设项目与周围环境规划的相容性

本项目不属于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（2022年版）》中的禁止准入类、许可准入类内

容之列，不属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限值类、淘汰类，不属于《上

海工业及产业性服务业指导目录和布局指南（2014年版）》限制类、淘汰类，不属于《上

海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值和淘汰类（2020年版）》中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；根据

《环境保护综合名录（2021年版）》，本项目不涉及“高污染物、高环境风险”产品。因

此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上海市产业政策。

本项目不属于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保护范围内。本项目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兴贤路

1180号，位于产业区块内。项目所在区域属于陆域重点管控单元，本项目与重点管控单

元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相符。

本项目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，也不属于生态环境准

入负面清单，项目建设符合相关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。项目建设符合《上

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（2023-2025年）》（沪府办发[2023]13号）、《上海市生态环境保

护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（沪府发[2021]19号）、《嘉定区生态环境保护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、《国

务院关于印发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[2021]23号）、《上海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<上海市碳达峰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府发[2022]7号）等要求。

总体而言，项目建设与国家及上海市相关产业政策、“三线一单”、区域规划，以及

相关计划、方案等要求均相符。

3.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环境质量现状

根据《上海市嘉定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（2023年）》，2023年上海市嘉定区常规

污染物年评价指标均能满足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的二级标准限值要

求；2023年，全区主要河湖断面中，Ⅲ类水质断面占 84.2%，Ⅳ类水质断面占 15.8%，

无 V类和劣 V类水质断面；本项目厂界外 50m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目标，不进行声环

境现状评价。



4.项目施工期环境影响

本项目不涉及土建，主要在厂房内部进行设备安装。只要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严格

执行国家及上海市相关规定，合理安排施工时段、使用施工设备，并积极采取有针对性

的措施，施工期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、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，且施工期影响将随本项

目的建成而消失。

5.项目营运期环境污染控制对策建议

按照我国环保法的规定，凡从事建设项目，其防治污染的环保处理措施必须实行“三

同时”原则，即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希望建设方严格执行

“三同时”的规定。

5.1大气污染影响及控制措施

本项目溶液配置、电泳实验、质粒抽提（大提）及相应工作台面的消毒（使用 75%

乙醇消毒，乙醇消毒仅涉及通风橱内部）及实验产生的生物气溶胶废气经通风橱收集（内

置高效过滤器）、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 DA001高空排放；病毒包装产生的实验废气、

实验产生的生物气溶胶废气及 P2实验室台面、仪器的消毒废气（使用 75%乙醇消毒，

乙醇消毒仅涉及生物安全柜内部）经生物安全柜处理（内置高效过滤器）、净化机组收

集、活性炭吸附处理后分别通过 DA002、DA003 高空排放；不涉及废气排放，不会对

周边环境产生明显不利影响。

5.2水污染影响及控制对策

项目室外雨污分流。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加工废水、清洗废水、研磨废水、抛

光废水、纯水制备浓水等，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，与生活污水一起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

最终进入上海大众嘉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，各水质因子均符合上海市地方标准

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199-2018）表 2中的三级标准，不会对周边地表水环境产

不良影响。

5.3噪声污染影响及控制对策

本项目拟采取的噪声治理措施包括：

1）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对高噪声设备采取隔振、基础减振措施，对风机采取基础减

振和进气口消声等降噪措施，同时对风机采取风管与设备采用软连接、进风口安装消声

器、隔声罩等降噪措施；

2）对产生不良振动的设备设置减振垫，减少不必要的振动；

3）生产厂房墙面为实体墙，采用厂房建筑隔声，实验时关闭门窗；



4）加强对机械设备的维修与保养，维持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；

5）严格遵守生产时间，夜间不生产。

经预测，各厂界噪声预测点贡献值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2类区标准要求（昼间≤60dB(A)）。

5.4固体废物污染影响及控制对策

一般工业固废暂存于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区，由合法合规单位合理利用、处置；危险

废物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区，定期委托资质单位清运进行最终处置；生活垃圾交由环卫

部门统一清运处理。本项目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可以得到妥善处置，不会对周边环境产

生明显不利影响。

5.5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影响及控制对策

（1）化学品仓库、废水处理设施、危废暂存间等进行防渗处理，液态危废及化学

品包装容器底部均设置防渗漏托盘。

（2）定期对化学品以及危险废物包装容器进行检查，发现破损，应及时采取措施

清理更换；

（3）须作好危险废物、液体原料情况的记录，记录上须注明危险废物、液体原料

的名称、来源、数量、特性和包装容器的类别、入库日期、存放位置、废物出库日期及

接收单位名称。

6.环境风险

①化学品和危废的存放处设置明显标志，严禁动用明火、各种电热器和能引起电火

花的电气设备，室外门上应挂“严禁烟火”的警告牌，定期检查完好性，并配置一定数

量的干粉灭火器、吸附棉、黄沙、收集桶等应急设备，由专人管理，定期检查；设置紧

急集合点，发生风险事故时，组织人员有序往上风向方向疏散、转移；②原料仓库、危

废暂存区、废水处理设施地面均防渗处理。③修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及时报当地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备查，并按应急预案要求安排人员培训与演练。④在产尘节

点处配置粉尘收集、处理措施。

7.清洁生产

本项目设备较为先进、工艺成熟可靠；所选用原辅材料品质较高，生产工艺上不使

用有毒原材料；采用电能为能源，不属于高能耗行业，排放的污染物得到有效治理，符

合清洁生产要求。



8.竣工验收

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法律法规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等

要求，自主开展相关验收工作，编制验收报告，公开相关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建设项

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，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，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

合格的，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

9.总量控制

废气污染物：本项目不涉及废气排放。

废水污染物：本项目纳管排放生产污水，不需实施总量削减替代。

重点重金属污染物：本项目不涉及重金属污染物。



10.总结论

该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产业政策，选址符合“三线一单”；项目在营运过程中

会产生一定量的废水、噪声、固体废弃物污染物和环境风险等，只要采取严格的环保治

理措施和管理手段，其环境影响可得到最大程度的减缓；项目所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合

理可行，可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；项目污染物的排放量符合控制要求，处理达标后

的各项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，不会改变当地的环境功能区划；在落实本报告表

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、严格执行“三同时”制度的情况下，从环保角度分析，项目在

拟建地的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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